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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026 年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行动低质低效林改造及封山育林项目

监理服务机构采购需求书

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名称：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

·地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鹿鸣东路林业办公大

楼

·联系电话：15019350824

·联系人：张秋怡

一、中介服务名称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026 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行动低质

低效林改造及封山育林项目监理服务

二、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

（一）资质要求：具备造林绿化监理丙级或丙级以上资质。

（二）需要回避的机构：无。

三、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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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根据清远市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6 年国土绿化

和林业生态修复计划的通知任务要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026 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行动低质低效林改造及封山育林项

目：低质低效林改造 2031 亩，封山育林 2740 亩，总面积 4771

亩。

2.目标：全过程监理服务，确保项目质量符合低质低效林

改造及封山育林项目的相关标准及验收要求。

（二）服务类型与具体要求：

1.服务范围：全过程监理服务，包括施工准备阶段、施工

阶段、竣工验收阶段，确保工程按时按质完成。

2.服务要求：监理单位严格督促施工单位按设计图纸、施

工规范、技术标准及合同约定施工，把控苗木质量、栽植等关

键环节，保障项目实施规范有序，并按要求出具监理报告。

3.质量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省、市相关规范要求，确保

项目质量符合低质低效林改造及封山育林项目的相关标准及验

收要求。

（三）项目参数：

1.项目建设地点：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项目内容：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2026 年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行动低质低效林改造及封山育林项目：低质低效林改造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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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封山育林 2740 亩，总面积 4771 亩，最终以《连山壮族瑶

族自治县 2026 年森林质量精准提升行动—低质低效林改造及

封山育林项目作业设计》为准。

四、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

（一）服务时间、地点、方式：自项目施工工期开始，中

选机构须派驻场监理人员对监理范围内工程开展现场巡视，相

关资料整理工作可在中选机构办公场所完成。

（二）主要服务地点：以施工现场巡视监督为主，根据实

际工作需要，在中选机构办公场所开展相关资料整理工作。

五、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

（一）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二）报价方式：报总价。

（三）计价标准：报价应为完成全过程监理服务，包括施

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验收阶段所需的全部费用包干总

价。

六、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服务期限与

项目施工工期保持一致，服务工作持续至项目竣工结算完成止。

七、验收

（一）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二）验收程序：双方共同验收。

（三）验收标准：中选机构按要求提交项目各阶段监理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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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协助项目业主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并出具项目验收报告。由

项目业主组织内部审查，审查通过后视为验收合格。如需上报

审核，以通过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复为最终验收标准。

（四）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项目业主有权要求中选机

构在规定期限内无偿修改完善。若修改后仍不符合要求，或中

选机构无法按时交付，项目业主有权拒收成果、单方解除合同，

并要求中选机构承担违约责任。

八、结算方式

一次性付款：验收合格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选中

介服务机构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

九、违约责任

（一）中选机构未按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成果的，每逾期一

日，应按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一向项目业主支付违约金。逾期

超过 15 日，项目业主有权解除合同。

（二）中选机构交付的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经修改

后仍无法达到验收标准的，项目业主有权解除合同，中选机构

应返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并赔偿由此给项目业主造成的损失。

（三）项目业主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的，每

逾期一日，应按应付未付款项的千分之一向中选机构支付违约

金。

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

（一）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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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项目业主所在地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十一、备注

（一）本合同所有实质性内容，均以本采购需求书及最终

的采购结果公告为准。

（二）中选机构响应文件中提交的技术方案、服务团队名

单等，将作为合同附件，具有法律约束力。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

2026 年 4 月 23 日


